
 

 

 

點驗、確認

遺失物內

容 

 

 

 

 

受理人、拾

得人 

現場無人認領, 

1.文件:藉由可資辨識之證明文

件聯絡失主。 

2.失物價值新臺幣500元以下: 

公告15日。 

3. 失物價值新臺幣500元以上: 

公告6個月。 

 

 

 

行政課 

 

拾得人持

遺失物至

本所服務

台填寫[協

尋遺失物

服務單]之

一、拾得人

登記欄 

 

受理人(服

務台人員) 

無 
公告期滿 

1.文件:有人認領 

填寫[認領人登記欄] 

2.失物價值新臺幣500元以下: 

(1)有人認領:              

填寫[認領人登記欄] 

(2)無人認領:通知拾得人到

所領取遺失物；拾得人未

領時，送交警察機關處

理。 

3.失物價值新臺幣500元以上: 

(1)有人認領:              

填寫[認領人登記欄] 

(2)無人認領: 

送交警察機關辦理再招

領。 

 

 

行政課 

有 

遺失物交還遺失人後，填寫    

[處理人員登記欄] 

行政課 

 

 

行政課、認領人 

 

 

 

 

 

行政課立即現場

廣播，辦理遺失物

招領 

陳主管後 

結案 

陳主管後 

結案 

現場確認遺失物內容無誤後，填寫   

[認領人登記欄] 

 

行政課、認領人 

 

 

 

 

 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協尋遺失物作業流程圖 


